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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操作流程

第一步 保证金

提交购买需求前，买方需在交易市场预存足够的保证金。提交需求时，交易市场将按 1000

元/吨的标准暂扣买方履约保证金。交易结束，交易市场将按照未成交的重量，退还买方

保证金。

第二步 购买需求提交

买方登录自助管理系统，进入“竞买竞卖交易——竞买业务办理——买方——提交竞买资

源页面”，填写竞买资源信息后，点击“提交资源”，向交易市场发出竞买交易申请。如

下方图所示：

第三步 合同处理

成交后，买方进入“竞买交易前台——合同查询（买方），点击“生成合同”，并选中合

同进行打印，核对合同信息无误后加盖公章，在 3个工作日之内将盖章的合同通过邮件发

送至交易市场。邮件主题格式为：“合同号+买方已盖章”的文字。

交易市场接收合同的邮箱为 shizhongqian@cnce.com，同步抄送至：songxin@cnce.com，

电话：010-59338666。如下方图所示：

【注：为避免违约，交易市场需在成交后 3个工作日内收到买卖双方盖章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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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货款处理

买方在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市场支付货款，汇款金额暂以合同货款金额为准。

第五步 货权处理

买方进入“自助管理系统——竞买竞卖交易——竞买业务办理——买方——合同处理”页

面，查看合同号关联的批号，并在合同约定交货日期前通过仓单查询跟踪货权变更情况。

如下方图所示：

第六步 确认升贴水

对于已匹配批号的合同，买方可以安排验货。如果买方认可中纤局的检验结果，且对交易

市场计算的实际数量和实际金额无异议，请在“竞买交易前台——合同查询（买方）”页

面进行质量重量无异议的确认（如下图），如有异议，请联系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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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货款的最终结算

（一）若实际金额＞合同金额，买方确认无异议后，需将差额补汇给交易市场。

（二）若实际金额＜合同金额，买方确认无异议后，交易市场将退还买方差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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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操作流程

本次参与竞买的棉花在质量上有严格要求，参与竞买的卖方提供的棉花必须具有公检证

书，并且公检证书上显示的检验结果要完全符合交易市场发布的质量要求，如质量不符

即按违约处理。

第一步 保证金

交易前，卖方在交易市场预存不少于 10 万元的保证金，以保证交易的进行。竞买交易中，

交易市场从卖方预存保证金中按 1000 元/吨的标准暂扣履约保证金。卖方保证金不足将暂

停交易，直至补足为止。

第二步 下单

卖方通过客户端登录商品棉竞买交易系统，挑选合适的购买信息添加到“自选商品”页面，

在交易时间对批次进行下单。如下方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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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合同处理

卖方收到交易市场发送的合同后，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通过邮件发送至交易市场。邮件

主题格式为：“合同号+买方已盖章”的文字。

交易市场接收合同的邮箱为 shizhongqian@cnce.com，同步抄送至：songxin@cnce.com，

电话：010-59338666。

【注：为避免违约，交易市场需在成交后 3个工作日内收到买卖双方盖章的合同。】

第四步 货权处理

（一）卖方在指定交货日期内将棉花送至合同指定交货仓库，并在“自助管理系统——竞

买竞卖业务交易——竞买业务办理——卖方”页面对合同进行批号的匹配。如下方图所示：

/

（二）卖方匹配完批号后，无需自行变更货权，待交易市场将货权变更至买方后，卖方在

仓单上盖确认章即可。

（三）匹配批号的同时，卖方需将批次棉花的《监管棉批次重量结果表》、包包的《中国

纤维检验局棉花公证检验证书》、《棉包组批信息汇总表》、《过秤码单》的正本及时邮

寄至交易市场。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环球财讯中心 B座 15 层 ，收件人：宋鑫，

电话：010-59338662，邮编：100052。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

7

第五步 货款和发票

（一）卖方只需在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注意查收合同首付款即可。

（二）卖方在“竞买交易系统——合同查询（卖方）-质量重量无异议”页面中查询买方

是否确认质量重量无异议。如无质量重量异议，卖方勾选合同后，点击“开票明细”，查

看买方的开票资料。核对开票资料无误后，按照开票资料上该棉花批次的实际重量和开票

金额进行开票，邮寄至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如下方图所示：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环球财讯中心 B座 15 层 ，收件人：宋鑫，

电话：010-59338662。

（三）交易市场收到卖方的发票后，按开票金额重新计算合同余款，并将余款支付给卖方。


